
重庆市黔江区民政局电子公文

黔江民政发〔2026〕17号　　　　　  电子公文专用章

核收：

重庆市黔江区民政局

关于提升集中供养特困人员供养资金

“入口率”及服务质量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民生服务办公室（便民服务中心），各养老服务机构：
为切实保障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权益，提高特困供养资金使用效益，确保特困供养金真正用于改善特困人员生活，现就提升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入口率”及加强相关服务工作通知如下。
一、明确“入口率”参考基准线
一是明确基准线比例。各机构应按照“入口率”原则上不低于50%的比例，将拨付的供养金用于特困人员伙食相关支出。二是明确例外情形。存在特殊情形的，可适当降低基准线标准，特殊情形包括：因市场价格因素导致食材采购成本下降；接受机关、企事业单位、慈善组织物资捐赠；遭遇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不可抗力因素；其他经区民政局认可的特殊情形。若存在以上特殊情形的，各养老机构应当在当月的“入口率”台账上备注。三是做好资料归档与台账管理。按照要求整理保存生活支出明细、采购票据、支出凭证等材料，建立“入口率”记录台账，确保数据可追溯、过程可查询。区民政局将不定期对台账建立及归档情况进行检查，对资料不全、台账不规范的养老机构督促整改。

二、进一步规范财务管理
一是独立建账、分项核算。核算集中供养特困人员收支应单独建账，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费、护理费、医疗费与养老机构运营经费等费用必须设置专项科目，各类资金分类归账、分项核算。二是规范资金使用。特困人员供养金、护理补贴、敬老院运行经费等须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的使用范围专款专用，不得混淆使用或挤占挪用。各养老机构应加强财务内控管理，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规范审批程序，严禁以任何形式虚报、冒领、截留、套取专项资金，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合规、高效。三是落实财务公示制度。各机构每月应主动向集中供养特困对象公示特困人员供养金具体使用情况，公示内容须留底稿，主动接受老人、家属及社会监督。

三、不断提升生活水平

一是提升膳食营养标准。科学制定菜谱，保证老人营养均衡，早餐食品种类不低于2样，午餐和晚餐菜品不低于两荤两素一汤，节假日或大型活动应适当提高餐标。二是落实院长陪餐制度。养老机构负责人积极落实院长陪餐制度，主动询问老人对饭菜口味、种类、质量的评价，如实记录陪餐情况和老人反馈意见，对老人反映的伙食问题，应及时研究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向院民公示，确保陪餐制度不走过场、真正发挥监督提升作用。三是强化卫生管理。每年至少为特困供养对象配备春、夏、冬三套新服装及单鞋、棉鞋各1双，床上用品每人至少两套；衣物每周至少清洗1次，床单被罩每月至少换洗1次；每个月理发1次，每周洗澡1次，每天早晚洗脸、洗脚，勤剪指甲、清洗衣服、三个月集中换洗被褥1次。四是丰富精神文化活动。配齐健身器材、音响、棋牌及益智玩具等文体设施，每周组织一次小活动，如收拾床铺比赛、棋牌比赛、唱歌、讲故事、看电影等。每月组织一次大活动，可邀请社会组织到院开展文艺演出、书法绘画、手工制作、健康讲座、集体生日会等。在端午、中秋、国庆、重阳、春节等重要传统节日，要组织文化娱乐等活动，浓厚节日氛围。活动前做好预案，准备道具、布置场地；活动中专人协助，确保安全；活动后归档资料。

四、加强安全管理

一是加强消防安全。按标准配足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设施，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时刻畅通，严禁堆放杂物。每月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重点排查灭火器、消防栓、电气线路等，建立检查台账。每半年组织一次消防应急演练，厨房油烟罩定期深度清理。严禁私拉乱接电线，严禁在老人房间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室内吸烟、点蚊香等动用明火行为。消防控制室落实专人值班。二是严守食品安全。食堂须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持健康证明上岗。每周公布食谱，科学配餐。严格落实食品留样、生熟分开、成品与半成品分开、进货索证索票等制度，规范食材储存，严禁采购过期、变质及“三无”食材。厨房、餐厅配足挡鼠板、灭蚊灯，餐具严格执行清洗消毒程序。三是落实值班值守。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定时巡查老人房间，重点关注老人身体状况和安全情况，做好值班记录。老人居室不得存放危险器具。失智老人加强看护，防止走失。定期开展房屋建筑、特种设备、燃气等设施安全检查。每月开展一次防跌倒、防烫伤、防触电等安全教育，确保老人住得安心、放心。
五、强化监督检查
区民政局将定期不定期组织对各养老机构提升“入口率”执行情况及生活标准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检查采取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全覆盖巡查，并不定期进行随机抽查。重点核查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入住率、膳食营养标准、卫生管理、安全制度落实等情况。对长期未达到基准线要求的机构，予以通报。同时，建立检查台账和问题清单，实行销号管理，确保各项生活标准和管理要求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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